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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来源于中国核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中核集团”）对外公布的《中国核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

向国泰君安及中信证券提供的资料。国泰君安及中信证券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关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

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及中信证券

所作的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

能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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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本次债券于 2016年 1 月 19日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于 2016 年 8 月 24 日经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发行不超过

100 亿元公司债券的批复》（国资产权【2016】1000 号）批准通过，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82 号”文件核准，发行人获准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7 年 4 月 24 日至 2017 年 4 月 26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 10 亿元中国核工

业集团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以下简称“17 中核

01”）及 10 亿元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

二）（以下简称“17 中核 02”）。 

2018 年 6 月 11 至 2018 年 6 月 12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 20 亿元中国核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8 中核 01”）。 

二、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17 中核 01 及 17 中核 02 

1、债券名称：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品种一期限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简称“17 中核 01”，代码：143002；品种二期限 10 年，

简称“17 中核 02”，代码：143003。 

2、发行总额：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0 亿元。 

3、债券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票面

利率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发行时簿记建档结果共同协商确定。债券票面利率

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其中本期债券品种一的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 3

年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

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 3 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最

后 2 年固定不变；本期债券品种二的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4、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对于本期债券品种一，发行人有权决定在

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品种一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第 3 个计

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

于是否调整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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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5、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对于本期债券品种一，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

期债券品种一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发行

人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6、担保情况：本次债券无担保。 

7、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公司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二）18 中核 01 

1、债券名称：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期债券期限5年，附第 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简称“18 中核 01”，代码：143682。 

2、发行总额：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0 亿元。 

3、债券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票面

利率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发行时簿记建档结果共同协商确定。债券票面利率

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 3 年固定不变；

在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

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 3 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最后 2 年固定不

变。 

4、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整

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

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票面利率以及调整

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则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

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5、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

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持有的本

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发行人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机

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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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担保情况：本次债券无担保。 

7、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公司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三、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及中信证券作为“17 中核 01”、“17 中核 02”及“18 中核 01”的

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

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出具

了《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受托管理人根据《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1、原相关人员任职情况及变动原因 

2020 年 4 月 2 日，国务院国资委企干一局（董事会工作局）有关负责同志

在干部会议上宣布了国资委党委的决定：聘任乔保平、杨卓、邓实际、邵开文、

段洪义为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王树山、杨海滨不再担任中国核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 

2、新任人员聘任安排及基本情况 

本次变更后，公司外部董事变为 5 人，分别为乔保平、杨卓、邓实际、邵开

文、段洪义。 

乔保平，男，1955 年 12 月出生，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

高级经济师。中共十八大代表。历任团中央直属机关团委书记、直属机关党委办

公室主任；团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团中央常委、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团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中央企业工委

群工部部长、中央企业团工委书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群众工作局

（党委群工部）局长（部长）、统战部部长；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党组成员、

纪检组长；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中国国电集团公司董事长、

党组书记；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2020 年 3 月，

任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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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卓，男，1954 年 11 月出生，山东博平人，1976 年 4 月入党，1971 年 3

月参加工作，北京理工大学兵器工程专业工程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

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军品局副局长、科技部副主任、科技部主任兼中国兵器科学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兵器工业集

团公司董事、党组成员。2017 年 4 月，任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邓实际，1954 年 4 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国家经贸委企业

司处长、副司长，国家经贸委企业改革司副司长，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组局（全

国企业兼并破产办公室）副局长（副主任）、局长（主任），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党

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2020 年 3 月，任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邵开文，男，1957 年 8 月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力工程专业，大学

本科学历。历任第七〇一研究所三室副主任、第七〇一研究所上海分部主任、第

七〇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军工部主任、第七研究院院

长（法人代表）兼党组副书记、中船重工军品工程技术中心主任（法人代表），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党组副书记。2020 年 3 月，任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段洪义，男，1963 年 2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研究员级高级会计师。

历任哈尔滨电气股份公司计财部副部长、部长、副总会计师兼汽轮机公司、副总

经理、动力科贸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务；任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哈尔滨

电气股份公司董事、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公司董事长；南光（集团）有限公司常

务董事、总经理；南光（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2019 年 11 月，任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2020 年 3 月，任中国核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上述新任人员不存在持有公司股份和债券的情况。 

3、上述人事变动已经过公司出资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相关工商登记及备案手续正在办理。 

（二）影响分析 

1、相关人员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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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人事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仍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 

四、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作为本次债券的主承销商与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及中信证券已督促发行人

对照相关规章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对董事变动事项予以披露，特此提醒投资者关

注发行人董事变动事项产生的风险。 

五、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一）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丁泱阳 

联系电话：010-83939706 

（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姚广 

联系电话：010-60838732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0 年度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一）》签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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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日 

 


